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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职责
每个设区市设立1所麻风诊治定点医疗机构，负责全市范围内的麻风临床诊治工作。定点医疗机构在麻风防治工作中应当履行以下职责：
（一）负责麻风患者的诊断治疗和临床判愈，落实治疗期间的随访检查；
（二）负责为伴有严重麻风反应、并发症和抗麻风药物不良反应的患者处置提供相关医疗服务；
（三）负责麻风患者报告、登记和治疗期间相关信息的网络报告工作；
（四）对麻风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麻风医学检查；
（五）对麻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健康教育。
二、市级麻风诊治定点医疗机构名单（13所）
	设区市
	机构名称
	执业地点
	就诊科室
	科室位置
	咨询服务电话

	南京市
	南京市第二医院（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）
	江宁区汤山街道康复路1号
	感染科
	C楼一楼
	025-85091717

	无锡市
	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
	梁溪区广瑞路1215号
	皮肤科
	A楼二楼
	0510-68585555

	徐州市
	徐州市传染病医院
	云龙区东郊甸子双拥路
	感染科
	门诊楼二楼
	0516-68900811

	常州市
	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
	天宁区兰陵北路300号
	皮肤科
	1号楼二楼
	0519-82009150

	苏州市
	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
	相城区广前路10号
	皮肤科
	综合门诊楼3楼
	0512-87806107

	南通市
	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
	崇川区青年中路60号
	皮肤科
	门诊部2号楼一楼
	0513-89093893

	连云港市
	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
	海州区解放东路316号
	皮肤科
	2号楼一楼
	0518-85214890

	淮安市
	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
	清江浦区延安东路128号
	感染科
	门诊楼二楼
	0517-80321986

	盐城市
	盐城市第七人民医院
	亭湖区盐东镇李灶居民委员会
	感染科
	门诊楼一楼
	0515—81885528

	扬州市
	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
	邗江区杨庙镇苍颉路2号
	皮肤科
	1号楼二楼
	0514-87837870

	镇江市
	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
	润州区戴家门300号
	感染科
	肝科楼1楼
	0511-80578802

	泰州市
	泰州市人民医院
	泰州市医药高新区太湖路366号
	皮肤科
	门诊楼3楼
	0523-89890232

	宿迁市
	宿迁市传染病医院
	宿城区宿迁大道120号（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内）
	  感染科
	门诊楼3楼F区
	0527-805263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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